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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本财务顾问”）接受委

托，担任广西广投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投能源”、“收购人”）免

于发出要约收购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东电力”、“上市公

司”）的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期为收购人公告收购报告书至收购完成后的12个月

止（即2022年1月18日至2023年4月17日）。 

2022年10月27日，桂东电力披露了2022年三季度报告。通过日常沟通，结合

桂东电力2022年三季度报告及临时公告，本财务顾问出具2022年第三季度的持续

督导意见，本次持续督导期间为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本次收购情况概述 

根据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投集团”）战略部署，为调整和

优化广投集团业务板块管理及资源配置，广投能源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广

投集团持有的广西正润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润集团”、“标的资产”、

“一致行动人”）85%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广投能源直接持有桂东电力17.08%

的股权，并通过正润集团间接持有桂东电力33.91%的股权，进而构成对桂东电力

的间接收购。 

本次收购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收购完成后桂东电

力的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之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实施过程中履行报告、公告义务情况 

1、2022年1月5日，桂东电力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

刊披露了《关于收购报告书摘要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及《收购报告书

摘要》； 

2、2022年1月18日，桂东电力在上交所网站披露了《收购报告书》《国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

《北京市浩天信和（南宁）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



2 
 

告书>之法律意见书》《北京市浩天信和（南宁）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广投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3、2022年4月21日，桂东电力在上交所网站披露了《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工商变更登记完成的公告》。 

（三）本次收购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2022年4月18日，本次收购涉及的标的股权即正润集团85%股权已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变更完成后，广投能源持有正润集团100%股权，本次收购过户完毕。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收购人已经依法办理完成本次收购所

涉及的股权过户手续；收购人、上市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了与本次收购有关

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被收购公司依法治理和规范运作情况 

经查阅公开资料及上市公司相关文件，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依法行使对桂东电力的股东权益，不存在要求桂东电力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

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022年5月，桂东电力控股 51%的子公司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西永盛”或“当事人”）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沙田海关送达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沙关缉违字〔2022〕1030002号）。广西永盛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

5 月 21 日以一般贸易方式向海关申报进口抽余油合计 20,402,274 千克。经海

关查验、广州海关技术中心鉴定及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广州）认定，实际到货

均为石脑油，数量为 20,402,274千克。经海关计核，上述货物不同税率不同，当

事人进口货物申报不实行为导致缴税不一致，影响国家税款征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八十六条（三）项的规定，当事人上述行为构成违反海关监

管规定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四）

项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科处罚款人民币 17,760,000 元。广西永盛已按期缴纳

全部罚款，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埔海关提起行政复议。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

具日，黄埔海关已出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沙田海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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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桂东电力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0272022001

号）和《调查通知书》（证监调查字0272022025号）。因桂东公司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桂东电力立案；因调查工作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桂东电力2019年、2020年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进行调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立案调查结果尚未出具。 

除上述情况外，本持续督导期内，桂东电力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

理的规定和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加

强信息披露工作。 

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的情况 

在《收购报告书》中，收购人在避免同业竞争、规范与减少关联交易、维护

桂东电力独立性作出了相关承诺。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其承诺的情形。 

四、后续计划落实情况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提议对

其主营业务进行改变或重大调整。 

（二）对上市公司资产和业务处置计划及与他人合资合作计划 

1、上市公司分别于2022年3月29日、2022年4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出售公司持有的环球新材国

际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的经营及资金需求情况，同意授权上市公司总裁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通过合法合规方式择机出售持有的全部环球

新材国际（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06616.HK）股票。上市公司持有环

球新材国际股票持股成本为14,424.00万元人民币，持股数量为108,000,000股，占

环球新材国际总股本的9.06%。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相关出售事项尚未完成。 

2、为聚焦公司电力主业发展，满足公司发展及日常经营资金需求，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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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于2022年8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2年9月16日召开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桂林银行5,005

万股股份的议案》，拟将持有的参股公司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

林银行”）全部5,005万股股份（占桂林银行总股本的1%）通过北部湾产权交易

所以公开挂牌方式分多个标的进行转让。 

2022年9月22日，上述公开挂牌转让期满后，上市公司按照产权交易规则确

定广西现代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桂林市桂柳家禽有限责任公司为产权交易标

的受让方，其中广西现代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受让3,000万股桂林银行股份，成交

价格合计12,150万元，广西桂林市桂柳家禽有限责任公司受让2,005万股桂林银行

股份，成交价格合计8,120.25万元，交易各方就上述桂林银行合计5,005万股股份

转让事宜分别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本次股权转

让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上市公司不再持有桂林银行股份。 

3、为充分整合资源，节省成本，优化管理，根据公司小型水电站统一管理

优化整合方案，上市公司于2022年8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公司拟设立森聪水电站、石人洞一级水电站、

下咸水电站等三个分公司。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三家分公司均完成工商

登记。 

经核查，上述出售股权及新设分公司事宜系上市公司为聚焦电力主业发展目

标、减轻公司资金和成本压力等实际情况需要而做的计划。除上述情况外，本持

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投资、购买和出售资产的情形。本持续督

导期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

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和安排，也未实施其他使上市公司购买或置

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本持续督导期内，桂东电力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收购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调整计划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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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上市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的议案》，以2021年期末总股本1,221,425,60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0.2元（含税），合计派现24,428,512.04元；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2股，共计转增244,285,120股，转增后总股本为1,465,710,722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221,425,602元变更为

1,465,710,722元，股份总数由1,221,425,602股变更为1,465,710,722股。 

上市公司于2022年8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2年9月16

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的议案》，根据上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情况对公司注册资本和股份总数进行

了修改。 

经核查，《章程》上述条款不属于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条款。本

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

公司章程条款的修改计划事项。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有员

工聘用作出重大变动的情况。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修改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分红政

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业

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五、提供担保或借款 

本持续督导期内，未发现收购人及其关联方要求上市公司违规为其提供担保

或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